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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号

基 金 管 理 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 金 托 管 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重要提示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约定发起，并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关于核准华安大中

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２８

号）核准。 本基金

基金合同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

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海外证券市场， 基金净值会因为所投资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

产生波动。在投资本基金前，投资者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

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获取基金投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投资

风险。 本基金投资中的风险主要：（

１

）市场风险，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海外证券市

场， 证券市场的价格可能会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环境、 宏观和微观经济因

素、投资人风险收益偏好和市场流动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波动，从而产生市

场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大宗交易风险、

再投资风险、购买力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国别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

２

）管

理风险，本基金可能因为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水平、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等因素，

而影响基金收益水平；（

３

）流动性风险，包括基金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变

现成本很高，不能应付可能出现的投资人大额赎回的风险，证券投资中个券和个

股的流动性风险等；（

４

）其他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认购（或申购）基金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

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

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

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

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

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

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

负担。

本招募说明书中涉及与基金托管人相关的基金信息已经与基金托管人复核。

除特别说明外，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有关财务数据

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三、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合理控制投资风险和保障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追求中长期资本增

值，力求为投资者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四、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大中华地区企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企业在境外几个主要证券市场（如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

英国等证券市场）发行的股票、存托凭证及其他衍生产品等；同时为更好地实现投

资目标，本基金也可少量投资于东亚及东盟区域市场，包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等证券市场交易的普通股、优先股、存托凭证及其他衍生产品等；投

资范围亦包括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所指的大中华地区企业是企业注册地或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

地属于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区域范畴内。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为：股票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６０％

，其中不低于

８５％

的股

票资产投资于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英国证券市场交易的大中华地区企业，

不高于

１５％

的股票资产投资于东亚及东盟区域市场；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五、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全球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微观经济运行环

境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利用数量模型工具，分析和比

较股票、债券等不同金融工具的风险收益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对基金整体资产配

置比例进行确定。 同时，本基金将定期，或由于宏观经济重大变化不定期地进行资

产配置比例调整，以保持基金资产配置的有效性。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价值和成长投资理念为导向，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的选股策略。 本基金将以经济升级受益作为行业配置和个股挖掘的主要线索。 通

过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跟踪和研究，以及对于地区资源禀赋比较，对各行业的发

展趋势和发展阶段进行预期，选择优势行业作为主要投资目标。 同时通过对大中

华地区的股票基本面的分析和研究，考察公司的产业竞争环境、业务模式、盈利模

式和增长模式、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股票的估值水平，挖掘受益于中国地区经

济升级，并具备中长期持续增长或阶段性高速成长、且股票估值水平偏低的上市

公司进行投资。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企业，本基金挖掘并投资于集中代表整个经济发展趋势的

行业或主题。 本基金中期重点关注以下几类行业：

战略性新兴行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

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

在这一规划下，战略性新兴行业将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本基金认

为，战略性新兴行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

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 在选择战略性新兴行业时，将着

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

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兴起。 本基金根据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确定节能环保、信

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为中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将根据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演变适当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畴。

消费升级行业：当前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为稳定且持续增长

的因素。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消费升级受

益行业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本基金将对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因素

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跟踪分析，发掘不同时期的消费升级主题，在不同

子行业间进行积极的轮换，不断优化股票资产结构。

传统行业中的技术升级：传统行业中的技术升级也是本基金重点关注的投资

主题。 创新投入和新科技的应用将为传统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带动技术升级和盈

利模式的创新。 本基金在投资传统行业时，将通过技术应用前景、市场需求和经济

效益三方面论证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推进措施，挖掘技术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

对于香港与台湾地区企业，本基金中期在行业选择方面重点关注：一是中国

大陆的升级趋势给当地行业带来的新机遇，二是当地部分产业配合中国大陆的升

级趋势而产生的自发性的升级。 包括不限于：

金融行业：

ＣＥＰＡ

与

ＥＣＦＡ

的签定推进了两岸三地金融一体化。 随着中国大陆

内部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进程不断推进， 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从

而给香港与台湾的金融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旅游行业：随着中国大陆的消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升级不断提升，

两岸三地的旅游业的开放，将带动大量大陆居民出境旅游，从而带动当地旅游业

以及相关的服务业的迅速增长。

新兴专业服务行业：中国大陆的消费升级以及产业升级会产生大量对新型服

务业的需求，包括法律、税务、咨询、教育培训、医疗、家政等等，香港与台湾在这些

领域的发展大大领先于中国大陆地区，因此，随着大陆地区对这类行业的需求增

长，也为香港

／

台湾的此类相关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信息技术行业：随着中国大陆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新兴信息技术产品

的需求不断增长，台湾的信息技术产业与电子制造业将成为中国大陆重要的合作

对象，配合台湾自身的产业升级，未来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本基金从定量及定性两方面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筛选，并通过估值模型精选

出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提升和经营效率得到提高的优势企业进行重点投资。

①

定量分析

本基金在选择个股时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市场数据，从上市公司

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运营能力、负债水平等各个方面进行量化筛选。 本基金采

用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盈利能力指标：主要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内

部收益率等；

成长能力指标：主要包括长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长期利润增长率等；

运营能力指标：主要包括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

负债水平指标：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

②

定性分析

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环节或具有产业升级潜力；

从落后技术向高新技术转化，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化，从制造型向创造

型转化，从而节约资源、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减少污染；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优秀、诚信的公司管理层；

财务透明，资产质量及财务状况较好，良好的历史盈利记录；

行业集中度及行业地位，具备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定价能力；

规模效应明显；

具备中长期持续增长能力或阶段性高速增长的能力。

此外，根据公司业绩的长期增长趋势以及同类企业的平均估值水平，应用估

值模型选择价值被市场显著低估的企业进行投资。 采用的估值模型包括资产重置

价格、市盈率法（

Ｐ／Ｅ

）、市净率法（

Ｐ／Ｂ

）、企业价值倍数（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现金流贴现法

（

ＤＣＦ

）等。

３

、固定收益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及财政货币政策变化作出判断，运用数量

化工具，对未来市场利率趋势及市场信用环境变化作出预测，并综合考虑利率变

化对债券品种的影响、收益率水平、信用风险的大小、流动性的好坏等因素，构造

债券组合。

主要的债券投资策略是：久期调整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债券类属配置策

略、骑乘策略、信用利差策略等。 具体如下：

①

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利率水平的预期，在预期利率下降时，增加组合久期，以较多

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在预期利率上升时，减小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

价格下降的风险。

②

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久期确定的基础上，根据对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测，采用子弹型策略、

哑铃型策略或梯形策略，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长、中、短期债

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③

债券类属配置策略

根据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不同债券板块之间的相对投资价值分析，增持价

值被相对低估的债券板块，减持价值被相对高估的债券板块，借以取得较高收益。

④

骑乘策略

通过分析收益率曲线各期限段的利差情况 （通常是收益率曲线短端的

１－３

年）， 买入收益率曲线最陡峭处所对应的期限债券， 随着基金持有债券时间的延

长，债券的剩余期限将缩短，到期收益率将下降，基金从而可获得资本利得收入。

⑤

信用利差策略

企业债与国债的利差曲线理论上受经济波动与企业生命周期影响，相同资信

等级的公司债在利差期限结构上服从凸性回归均衡的规律。 内外部评级的差别与

信用等级的变动会造成相对利差的波动，另外在经济上升或下降的周期中企业债

利差将缩小或扩大。 管理人可以通过对内外部评级、利差曲线研究和经济周期的

判断主动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略。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参与衍生工具交易的主要目的是组合避险和有效管理。 如通过选择恰

当的金融衍生品降低因市场风险大幅增加给投资组合带来的不利影响；利用金融

衍生品交易成本低、流动性好等特点，有效帮助投资组合及时调整仓位，提高投资

组合的运作效率等。

此外，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本基金还可通过证券借贷交易和

回购交易等投资增加收益。 未来，随着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基金可相

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更新招募说明书中公告。

（二）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

、决策依据

（

１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依法决策是本基金进

行投资的前提；

（

２

）全球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

场走势等因素是本基金投资决策的基础；

（

３

）依据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配比关系，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收益和风

险的前提下作出投资决策，是本基金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

（

４

）宏观研究员、策略研究员、股票研究员和数量研究员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

研究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２

、决策程序

（

１

）决策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确定基金大类资产的配置策略，以及重大投资方案。 基金经理的主要职责是

在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的大类资产配置范围内构建和调整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负

责下达投资指令。 集中交易部合法、合规地执行交易指令。

（

２

）资产配置阶段

基金经理在研究平台的支持下，对不同类别的大类资产的收益风险状况作出

判断。 宏观研究员提供宏观经济分析，策略研究员提供策略建议，股票研究员提供

行业和个股配置建议，数量研究员结合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风险控制要求提供资

产配置的定量分析。 基金经理结合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研究员的投资建议，根据合

同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围拟定大类资产的配置方案，向投资决策

委员会提交投资策略报告。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投资策略报告，并做出投资决议。

（

３

）组合构建阶段

研究员负责构建股票的备选库。 基金经理在其中选择投资品种，构造具体的

投资组合及操作方案，并决定交易的数量和时机。

（

４

）交易执行阶段

由集中交易部负责投资指令的操作和执行。 集中交易部合法、合规地执行交

易指令，对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情况，负有监控、处置的职责。 集中交易部确保

将无法自行处置并可能影响指令执行的交易状况和市场变化向基金经理及时反

馈。

（

５

）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

风险管理部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基金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并提交报

告。 风险评估报告帮助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了解投资组合承受的风险水平

和风险的来源。 绩效分析报告帮助分析既定的投资策略是否成功，以及组合收益

来源是否是依靠实现既定策略获得。 风险管理部定期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风险

评估和绩效分析报告，并及时反馈结果给基金经理。 对重大的风险事项可报告风

险控制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

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决策程序。

如果聘请、更换境外投资顾问，基金管理人有权将在遵循上述投资策略的前

提下，对其投资决策程序进行适当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投资限制

１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购买不动产。

（

２

）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

３

）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

４

）购买实物商品。

（

５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 该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

比例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６

）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

７

）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

８

）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

９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１０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１１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１２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境

外资产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１３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境外资产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

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

内承销的证券。

（

１４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１５

）不公平对待不同客户或不同投资组合。

（

１６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客户资料。

（

１７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２

、投资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基金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２０％

。 在基金托管账户的

存款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

２

）基金持有同一机构（政府、国际金融组织除外）发行的证券市值不得超过基

金净值的

１０％

。

（

３

）基金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

他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其中持

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４

）基金不得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 同一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不得持有同一机构

１０％

以上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发行总量。

上述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合并计算同一机构境内外上市的总股本，同时应当一并

计算全球存托凭证和美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并假设对持有的股本权证行

使转换。

（

５

）基金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

上述“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规定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资产。

（

６

）本基金持有境外基金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但持有货

币市场基金不受此限制。

（

７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任何一只境外基金，不得超过该境外

基金总份额的

２０％

。

（

８

）为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１０％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１

）本基金投资衍生品仅限于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不用于投机或放大交

易，同时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１

）本基金的金融衍生品全部敞口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２

）本基金投资期货支付的初始保证金、投资期权支付或收取的期权费、投资柜

台交易衍生品支付的初始费用的总额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投资于远期合约、互换等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ａ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ｂ

）交易对手方应当至少每个工作日对交易进行估值， 并且基金可在任何时候

以公允价值终止交易。

ｃ

）任一交易对手方的市值计价敞口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４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本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包括衍生品头寸及风险分析年度报告。

（

２

）衍生品投资流程及风险管理策略

１

）风险管理部根据基金状况、市场状况以及不同衍生品的风险状况，确定可投

资的衍生品种类，并对于各可交易品种，设立风险监控指标，包括合约数量的限额、

止损点、

ＶＡＲ

值等；

２

）基金经理在交易限额内进行衍生品投资并做动态调整；

３

）风险管理部实时监控衍生品交易情况，对风险指标进行动态预测与监管，运

用

ＶＡＲ

模型计算每日各衍生品的风险价值，并加总获得基金总体衍生品投资的风险

值，严禁按相关性对不同方向的仓位进行抵消，一旦发现风险事件及时通知基金经

理，并向公司高管汇报；

４

）交易系统内设预警装置，接近交易限额即自动预警；

５

）一旦价格触及止损点，风险管理部立即通报基金经理，并有权强制平仓，避免

出现严重的风险事件；

６

） 风险管理部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基金衍生品头寸及风险分析年

度报告，并报证监会；

７

）合规监察稽核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稽核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

行独立检查与评价。

４

、本基金可以参与证券借贷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

用评级机构评级。

（

２

）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担保物市值不低于已借出证券市值

的

１０２％

。

（

３

） 借方应当在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

和分红。 一旦借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和处置担保物以满足

索赔需要。

（

４

）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担保物可以是以下金融工具或品种：

１

）现金；

２

）存款证明；

３

）商业票据；

４

）政府债券；

５

） 中资商业银行或由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金融

机构（作为交易对手方或其关联方的除外）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证。

（

５

）本基金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证券借贷交易并在正常市场惯例的合理期限内

要求归还任一或所有已借出的证券。

（

６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５

、基金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惯例参与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

１

）所有参与正回购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

（

２

）参与正回购交易，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对卖出收益进行调整以确保现金

不低于已售出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 一旦买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

留或处置卖出收益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３

） 买方应当在正回购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售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

利息和分红。

（

４

）参与逆回购交易，应当对购入证券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已购

入证券市值不低于支付现金的

１０２％

。 一旦卖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

权保留或处置已购入证券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５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

失负相应责任。

６

、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所有已借出而未归还证券总市值或所

有已售出而未回购证券总市值均不得超过基金总资产的

５０％

。 本项比例限制计算，

基金因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而持有的担保物、现金不得计入基金、集合计

划总资产。

７

、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致使现行法律法规的

投资禁止行为和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被修改或取消，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本基金可相应调整禁止行为和投资限制规定。

七、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是

ＭＳＣＩ

金龙净总收益指数 （

ＭＳＣＩ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Ｎｅｔ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ｎｄｅｘ

）。

ＭＳＣＩ

金龙指数是按照自由流通市值调整方法编制的跟踪大中华区域内可投

资股票的全球性投资指数。 在

ＭＳＣＩ

金龙指数的体系中， 包括价格指数（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总收益指数（

Ｇｒｏｓｓ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和净总收益指数（

Ｎｅｔ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考虑到海

外股票的分红次数多、比例高，以及本基金在一些主要投资市场需缴纳一定的预扣

税（

Ｗｉｔｈ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ａｘ

），我们选择将

ＭＳＣＩ

金龙净总收益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该指

数将样本股分红计入指数收益，同时扣除了分红的预扣税，因此能够较好地体现本

基金的收益特征。与业绩比较基准比较时，我们将采取相同的计价货币，以准确的体

现基金收益特征。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

数名称、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

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业绩基准的指数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在履行适

当程序后，本基金可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八、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主动投资的股票型基金，基金的风险与预期收益都要高于混合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风险品种。

九、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

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７０，１３０，８５１．９６ ７６．０１

其中

：

普通股

７０，１３０，８５１．９６ ７６．０１

存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１，９７２，８１３．９４ ２３．８１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６１，４７７．５２ ０．１８

９

合计

９２，２６５，１４３．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

（

地区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中国香港

５３，５９３，５１６．８８ ５９．８５

中国台湾

１６，５３７，３３５．０８ １８．４７

合计

７０，１３０，８５１．９６ ７８．３１

２．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金融

１８，３８５，０９８．００ ２０．５３

非必需消费品

１７，１６５，２１１．１２ １９．１７

信息技术

９，２８５，０１６．０４ １０．３７

必需消费品

９，１７０，４７６．０８ １０．２４

电信服务

４，６８７，６４４．４９ ５．２３

工业

４，５２４，２６４．８０ ５．０５

能源

２，９１５，４７１．８０ ３．２６

材料

２，６２８，６５４．２８ ２．９４

保健

１，３６９，０１５．３５ １．５３

合计

７０，１３０，８５１．９６ ７８．３１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２．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

凭证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

代码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文

）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

国家

（

地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人民

币元

）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１ ７６２ ＨＫ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ｃ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

香港

）

股

份有限公

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３５４，０００ ４，６８７，６４４．４９ ５．２３

２ １８８０ ＨＫ

Ｂｅｌ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百丽国际

控股有限

公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３８８，０００ ４，３０２，６４９．９５ ４．８０

３ ３６７３ ＴＴ

ＴＰ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宸鴻光电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台

湾

中国

２９，４００ ３，５３６，１６２．２９ ３．９５

４ ２８９２ ＴＴ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第一金融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台

湾

中国

７７６，３７８ ３，２０４，４０５．４１ ３．５８

５ １６８ ＨＫ

Ｔｓｉｎｇｔａｏ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青岛啤酒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８４，０００ ２，９５５，４６２．５９ ３．３０

６ ３００８ ＴＴ

Ｌａｒｇ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

大立光电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台

湾

中国

１８，０００ ２，６９０，２９９．９６ ３．００

７ １０５５ ＨＫ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８９６，０００ ２，６８８，５６９．１４ ３．００

８ ５９０ ＨＫ

Ｌｕｋ Ｆｏｏ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六福集团

（

国际

）

有

限公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１３７，０００ ２，５９１，６３５．５８ ２．８９

９ ２３２８ ＨＫ

ＰＩＣ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３６２，０００ ２，５０３，０５１．６１ ２．８０

１０ ５３８ ＨＫ

ＡＪＩＳ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味千

（

中

国

）

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香

港

中国

３３０，０００ ２，４２１，７０８．３０ ２．７０

２．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２．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２．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２．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２．９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２．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２．１０．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

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之外的股票。

２．１０．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１４９，５６７．４５

４

应收利息

１６４．６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１，７４５．４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６１，４７７．５２

２．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２．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基 金 成 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２０％ ０．６２％ －２．６４％ ０．９５％ ４．８４％ －０．３３％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一、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５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的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０％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托管人。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 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详见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一

章。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 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详见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一

章。

３

、销售服务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用

于基金的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

（三）其他费用

１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及在境外市场的交易、 清算、 登记等实际发生的费用

（

ｏｕｔ－ｏｆ－ｐｏｃｋｅｔ ｆｅｅｓ

）；

２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以及其他为基金利益而产生的中介

机构费用；

５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６

、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７

、与基金财产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税务代理费等；

８

、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１

至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

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

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境外市场的规定

履行纳税义务。

十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１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８

楼

３

、法定代表人：李勍

４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４

日

５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０

号

６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７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从事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从事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９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１２

、联系人：冯颖

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二）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１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２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２０％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工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０％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三）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从业简历、学历

及兼职情况等。

（

１

）董事会：

朱仲群先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司、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国

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处长，中国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行长助理、监察室副主任，中国平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现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勍先生，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ＥＭＢＡ

）。 历任中国兴南（集

团）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北京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办事处主任，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总裁。

冯祖新先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主任科

员，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信息中心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工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法定代表人、党委副书记。

马名驹先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上海凤凰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上海东方上市企业博览中心副总经理，现任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及计划财务部经理、金融事

业部总经理、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董事长、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北京昆仑饭店董事、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

董事、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董鑑华先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海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科员、副

处长、处长，上海市审计局财政审计处处长，现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

王松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职员，国泰证券

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发行二部副总经理、债券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债券业务一部总经理、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经理、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监、

总裁助理，现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

萧灼基先生，研究生学历，教授。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云南省、吉林省、成都市，武汉市等省市专

家顾问，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界》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伯庆先生，大学学历，一级律师，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律师与上海市十佳法律

顾问。历任上海市城市建设局秘书科长、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上海市金茂

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现任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市律师协会顾问。

夏大慰先生，研究生学历，教授。 历任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上海财经大学

南德管理学院院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党委书

记，

ＡＰＥＣ

金融与发展项目执行秘书处秘书长，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中国工

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

询专家、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工业经济专业研究会主任委员

等职务。

（

２

）监事会：

谢伟民先生，研究生学历，副教授。 历任上海市城建沪南工务所干部，空军政治

学院训练部中共党史研究室正营级教员、讲师，上海市计委直属机关党委干事，中共

上海市综合经济工作委员会组织处干部、宣传员（副处级）、副处长，中共上海市金融

工作党委组织处（宣传处）副处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正处级），现任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涵女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一部项目经

理、资产信托总部实业投资部副经理、资产管理总部投资业务部副科长，现任上海国

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投资业务部科长。

柳振铎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海良工阀门厂团委书记、车间主

任、副厂长，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规划处处长，上海电气（集团）总公

司副总裁兼上海机电股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章卫进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历任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财务处科员、外经

处会计主管，英国

ＳＯＮＯＦＥＣ

公司（长驻伦敦）业务经理，上海有色金属总公司房产公

司财务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业务主管、副经

理、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李梅清女士，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上海新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上海新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

副经理及上市公司部副经理、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汪宝山先生，大学学历，经济师。历任建行上海市分行团委书记、直属党委书记，

建行宝山宝钢支行副行长，建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国泰证券公司综合管理

部总经理，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兼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兼上海

营业总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专职董事、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公司党

委委员、工会主席，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赵敏先生，研究生学历，助理研究员。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工

作，历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电子商务部总经理、上海营销总

部总经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任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客户服务

与电子商务部总经理。

诸慧女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高级监

察员，集中交易部总监助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集中交易部总经理。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朱仲群先生，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司、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国家

开发银行办公厅处长，中国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行长助理、监察室副主任，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长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现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勍先生，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ＥＭＢＡ

）。 历任中国兴南（集

团）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北京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办事处主任，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总裁。

章国富先生，研究生学历，

２２

年经济、金融从业经验。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副总经理、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上海信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新鑫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督察长。

２

、本基金基金经理

翁启森先生，工业工程学硕士，

１５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具有中国大陆基

金从业资格。 曾在台湾

ＪＰ

证券任金融产业分析师及投资经理，台湾摩根富林明投信

投资管理部任基金经理，台湾中信证券投资总监助理，台湾保德信投信任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全球投资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担任

华安香港精选投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同时担任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

苏圻涵先生， 博士研究生，

６

年证券、 基金从业经历， 持有基金从业执业证书。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先后于研究发展部、战略策划部工作，担

任行业研究员和产品经理职务。目前任职于全球投资部，担任基金经理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担任华安香港精选投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同时担任本

基金的基金经理。

３

、 本公司采取集体投资决策制度， 国际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如

下：

李 勍先生，总裁

邵杰军先生，常务副总裁

尚志民先生，首席投资官

翁启森先生，全球投资部总经理、基金经理

陈宏初先生，全球投资部执行董事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４

、业务人员的准备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目前共有员工

２８４

人，主要来自国内外证券公司等金

融机构，其中

７６．８％

以上具有三年证券业或五年金融业从业经历，具有丰富的实际操

作经验。 所有上述人员在最近三年内均未受到所在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公

司业务由投资与研究、营销、后台支持等三个业务板块组成。

十三、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变更注册登记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柒佰贰拾贰万叁仟壹佰玖拾伍元整

法定代表人：肖 钢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李爱华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唐州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发展概况：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经孙中山先生批准，中国银行正式成立。从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中

国银行先后履行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职能，坚持以服务社会民

众、振兴民族金融为己任，稳健经营，锐意进取，各项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外

筹资的主要渠道。

１９９４

年，中国银行改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２００３

年，中国银行启

动股份制改造。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月，

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境内外资本市

场上发行上市的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

及

３１

个国家和地区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主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

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国际开展投资银

行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及中银保险经营保险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

中银集团投资从事直接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通过控股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

基金管理业务，通过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经营飞机租赁业务。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银行始终秉承追求卓越的精神、稳健经营的理念、

客户至上的宗旨、诚信为本的传统和严谨细致的作风，得到了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

可和赞誉，树立了卓越的品牌形象。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银行被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环球金

融》）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最佳公司贷款银行和最佳外汇交易银行，被

Ｅｕｒｏｍｏｎｅｙ

（《欧

洲货币》）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房地产业“中国最佳商业银行”，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最

佳私人银行奖，被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

（《财资》）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被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ｉａ

（《金融亚洲》）评为中国最佳私人银行、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被《

２１

世纪经济报

道》评为亚洲最佳全球化服务银行、最佳企业公民、年度中资优秀私人银行品牌。 面

对新的历史机遇，中国银行将积极推进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境发展，向着国际一

流银行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

（二）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于

１９９８

年设立基金托管部， 为进一步树立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中国银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正式将基金托管部更名为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下设

覆盖集合类产品、机构类产品、全球托管产品、投资分析及监督服务、风险管理与内

控、核算估值、信息技术、资金和证券交收等各层面的多个团队，现有员工

１１０

余人，

其中，

９０％

以上的员工具备本科以上学历。 另外，中国银行在重点分行已开展托管业

务。

目前，中国银行拥有证券投资基金、一对多专户、一对一专户、社保基金、保险资

产、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产、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信托资产、年金资产、理财产品、海外人民币基金、私募基金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

体系。 在国内，中国银行率先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为各类客户提供

个性化的托管服务。

２０１０

年末中国银行在中国内地托管的资产突破万亿元，居同业

前列。

（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中国银行已托管长盛创新先锋混合、长盛同盛封闭、长盛同

智优势混合（

ＬＯＦ

）、大成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混合、大成蓝筹稳健混合、大成优选封闭、大

成景宏封闭、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国泰金鹿保

本混合、国泰金鹏蓝筹混合、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海富通股

票、海富通货币、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

华夏策略混合、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回报混合、华夏行业股

票（

ＬＯＦ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嘉实货币、嘉实稳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嘉实增长混合、嘉实

债券、嘉实主题混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金鹰成份优选股票、金鹰

行业优势股票、银河成长股票、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易方达

策略成长二号混合、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易方达货币、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易方

达深证

１００ＥＴＦ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ＥＴＦ

联接、万家

１８０

指数、万家稳

健增利债券、银华优势企业混合、银华优质增长股票、银华领先策略股票、景顺长城

动力平衡混合、景顺长城优选股票、景顺长城货币、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ＬＯＦ

）、泰信

天天收益货币、泰信优质生活股票、泰信蓝筹精选股票、泰信债券增强收益、招商先

锋混合、泰达宏利精选股票、泰达宏利集利债券、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华泰

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华泰柏瑞货

币、华泰柏瑞量化现行股票型、南方高增长股票（

ＬＯＦ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国富强

化收益债券、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宝盈核心优势混合、招商行业领先股票、东方核心

动力股票、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诺德中小盘股票

型、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富兰

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国联安上证

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长城中小盘成长股

票型、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诺德优选

３０

股

票型、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金

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大成内需增长股票型、银华永祥保

本混合型、 招商深圳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招商深证

ＴＭＴ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上证

１８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易方达资源行

业股票型、华安深证

３００

指数、嘉实信用债券型、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华泰柏瑞

信用增利债券型、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银华全球优选（

ＱＤＩＩ－ＦＯＦ

）、长盛环球

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

ＱＤＩＩ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

ＱＤＩＩ

）、信诚金砖

四国积极配置（

ＱＤＩＩ

）、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

ＱＤＩＩ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

ＬＯＦ－ＱＤＩＩ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

ＱＤＩＩ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

型（

ＱＤＩＩ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

ＱＤＩＩ

）等

１２８

只证券投资基金，覆盖了

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

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列。

十四、境外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花园道

１

号中银大厦

办公地址：香港花园道

１

号中银大厦

法定代表人：和广北

成立时间：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实收资本：

５２８．６

亿港币（

２０１０

年末）

托管资产规模：

４６０１

亿港币（

２０１０

年末）

信用等级：

长期 短期

惠誉

／Ｆｉｔｃｈ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Ａ Ｆ１

穆迪

／Ｍｏｏｄｙ

’

ｓ Ａａ３ Ｐ－１

标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Ｐｏｏｒ

’

ｓ Ａ－ Ａ－２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银香港”）早于

１９６４

年成立，并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改组成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持牌银行。其控股公司

－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

则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开始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被纳入为恒生指数成分股。

中银香港目前主要受香港金管局、证监会以及联交所等机构的监管。

十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及其联系人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业务总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７

楼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６１３８

联系人：张剑云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５２２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６３５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４０６１

联系人：满黎

（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１２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１９９２００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田峰

（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８８

号长安国际中心

Ａ

座

７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１１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２０

联系人：史小光

（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９

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１１Ｋ－１２１２Ｌ

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５８３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８２７

联系人：强智勇

（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５９

号财富中心

Ｅ

座

２１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２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１６３３

联系人：曹瀚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手机网站：

ｗａｐ．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６９６２

联系人：谢伯恩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３１５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长安兴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建国（代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肖遂宁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０７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甲

４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甲

４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９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翟鸿祥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８４２５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８６８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宁黎明

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０７７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５６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１１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华海广场

１

号楼

办公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

１９６

号

法定代表人：邢增福

电话：

０５７７－８８９９００８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７－ ９６６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

１２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农惠臣

电话：

０９９１－８８２４６６７

传真：

０９９１－８８２４６６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４１０４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５３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１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ｃｎ

（

１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１８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 高冠江

电话：（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０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３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２１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上海证券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电话：（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２２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蒋永明

电话：（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４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４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２３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鞠瑾

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１３９９８

传真：（

０４７１

）

４９３０７０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４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

１５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

１５

号信达大厦

１０－１３

楼

法定代表人：管荣升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７７１

传真：（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３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传真：（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６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

）

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７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７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王军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１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８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１７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２９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第

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５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３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３１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泳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３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１０７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０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李勍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７１６

联系人：王利民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

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重要提示相关内容

。

四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五

、

基金的业绩 增加了本节内容

，

以后章节序号顺延

。

六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

七

、

基金的募集 更新了基金首次募集的相关信息

。

八

、

基金合同的生效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的相关内容

。

九

、

基金份额的申购和

赎回

增加了直销机构与代销机构部分信息

；

更新了

“（

二

）

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

相关信息

。

十七

、

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

十八

、

境外托管人 更新了境外托管人相关信息

。

十九

、

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直销机构的部分信息

；

更新了代销机构的信息

；

更新了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

的部分信息

。

二十二

、

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服务

更新了

“（

六

）

基金电子交易

”

中的有关内容

。

二十四

、

其他应披露事

项

增加了本节内容

，

以后章节序号顺延

。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